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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纽约公约》第五条的一些思考
孙小小

摘 要 《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第五项在实践中遇到了诸多阻力，一些国家承认和执行被仲裁地国或准据法国管辖当

局撤销或暂停执行的仲裁裁决的理由看起来也合情合理。究其原因，是各国关于仲裁立法存在的差异使被申请国对撤销

或暂停仲裁裁决的理由都有一番自己的考量，所以该要求不能强加给各国，应该对第五条的内容加以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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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公约》第五条规定了被申请国拒绝承认与执行外国裁

决的理由，其中第一款第五项称，被请求承认或执行裁决的管辖

当局，可以在作为裁决执行对象的当事人提出并证明裁决已经由

作出裁决的国家或根据其法律作出裁决的国家的管辖当局撤销

或停止执行时，拒绝承认和执行该裁决。简言之，被申请国可以

因裁决被裁决地国或准据法国撤销或暂停执行拒绝承认与执行

该裁决。

该条款内容不令人费解，但效力却引起争议。有人认为既然

被申请国“可以”因裁决被裁决地国或准据法国拒绝承认或暂停

执行，那么其也可以不依据该理由，即在裁决被裁决地国或准据

法国撤销或停止执行时，仍然承认和执行该裁决。简言之，争议

点落在了“可以”二字上。

《纽约公约》英文文本在此处措辞”may”，根据法律英语一般

原理，用于表示法律上义务的单词是”shall”，即“应当”，因而各国

对这一条款的理解出现分歧，有的国家就认为《纽约公约》在拒绝

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上并未对缔约国施加强制性的义务，而

是选择性的。

就此争议，曾经参加《纽约公约》起草的著名荷兰国际仲裁专

家桑德斯，在其著作《仲裁实践 60 年》中指出，立法者在公约案文

第五条第一款所使用的”may”,事实上是指”shall”，对于执行地国

法院可以拒绝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理由中，并没有给当地法院的

法官留下任何自由裁量权。这一点可以从公约的法文文本得到

证实，法文文本中所使用的文字为“必须”(serontrefusees)。今天

人们对”may”、”shall”之间的争议是由于当时在确定英文最后文

本时的疏忽造成的。然而笔者认为，即便桑德斯教授所言非虚，

也并不足以平息争议。首先，根据《纽约公约》第十六条，公约的

中文、英文、法文、俄罗斯文和西班牙文文本具有同等的效力，文

义解释这条路很难行得通。其次，在缺少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的

情况下，当牵涉到被申请国当事人重大利益时，被申请国必然按

照有利于本国当事人的方向来解释法条。最后，《纽约公约》已经

订立了六十年，当初不给执行地国法院在拒绝执行外国仲裁裁决

的理由中留下任何自由裁量权的做法在漫长的岁月里是否真正

起到了效果。

关于最后一个问题，实践中多次出现的被申请国承认和执行

被仲裁地国或准据法国撤销或停止执行的裁决的情况已然给出

的答案。法国法院、美国法院。布鲁塞尔初审法院都曾经这样做

过。

事实上，公约第五条全文的措辞都是“可以”，但仅第一款第

五项在实践中受挫。《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的前四项都是具

体列明了可能会导致仲裁裁决得不到承认与执行的情况，涉及仲

裁当事人的行为能力、仲裁协议的有效性、仲裁裁决的范围、仲裁

程序的正当性以及仲裁庭的组成等方面，内容明确且具有普遍

性、可操作性强。第二款充分考虑了被申请国的具体情况，许可

被申请国拒绝承认和执行涉及被申请国法律规定不可仲裁事项

的裁决和与被申请国的公共秩序相抵触的裁决。而第一款第五

项是一个概括的规定，即裁决对当事人还没有约束力，或者裁决

已经由作出裁决的国家或据其法律作出裁决的国家的管辖当局

撤销或停止执行。在笔者看来，其希望被申请国能充分尊重他国

的司法主权，从而维护仲裁裁决的稳定性。然而，这种愿景，在有

些国家看来，只是其“可以”协助去实现的。

笔者翻阅了部分《纽约公约》缔约国涉及仲裁的相关法律，发

现虽大部分国家吸收公约第五条作为拒绝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

裁决的理由，如瑞典、澳大利亚、新加坡、意大利、加拿大、俄罗斯、

新西兰，但还是有不同的声音。比如 1986 年荷兰仲裁法（中译

本）第 1076 条 1（A）（5）“仲裁裁决已被裁决作出地所在国管辖当

局撤销”，就没有采纳公约中将“据其法律作出裁决的国家的管辖

当局撤销或停止执行”作为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理

由；而法国更是在其民事诉讼法典第 1502 条（关于拒绝承认和执

行外国仲裁裁决的理由）中没有将“裁决已经由作出裁决的国家

或据其法律作出裁决的国家的管辖当局撤销或停止执行”写入。

让我们暂且抛开国际条约与国内法的效力关系不论，个别国

家对“裁决已经由作出裁决的国家或据其法律作出裁决的国家的

管辖当局撤销或停止执行”作为拒绝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

理由提出的挑战，以及实践中屡见不鲜的案例，让笔者不得不思

考为什么各国对第五条其他款项没有异议，偏偏针对第一款第五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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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回答这个问题，笔者认为首先需要清楚撤销仲裁裁决的理

由和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理由之间的区别，《纽约公约》

规定的是后者，而前者是由各缔约国国内的民事诉讼法或仲裁法

规定，虽然大部分国家撤销仲裁裁决的理由跟公约规定的拒绝承

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理由很相似甚至相同，但总有不同之

处，例如葡萄牙仲裁法第 23 条和第 27 条规定，一项仲裁裁决没

有得到大多数仲裁员的签字或没有适当写明反对意见是可以被

撤销的，又如埃及仲裁法第 53 条第一款第四项，如果仲裁裁决没

有适用双方约定的准据法，也是可以被撤销的。正因为二者之间

存在着不同，就可能产生如下情况：一项仲裁裁决被仲裁地国或

准据法国管辖当局依据未被国际社会公认的理由撤销或暂停执

行，当事人向另一国申请承认与执行。

此时，若被申请国严格遵守《纽约公约》，则可依据第一款第

五项拒绝承认和执行，但如果被申请国是法国，该裁决很可能得

到执行。虽说法国的做法可谓特立独行，但其的立法目的依旧值

得人们思考，实践中的案例，也迫使我们反思公约第五条立法体

例的合理性。

当仲裁裁决被仲裁地国或准据法国撤销或停止执行，被申请

国是否在当事人提出证明的情况下，立刻无条件的拒绝承认与执

行该裁决，被申请国是否还需要具体审查裁决被撤销或停止执行

的原因。按照常理，仲裁地国或准据法国管辖当局在撤销或暂停

仲裁裁决的相关文件上都会写明理由，也就是说无论被申请国是

否需要对理由进行审查，都会知悉仲裁裁决被撤销或暂停执行的

理由。

如果仲裁地国或准据法国撤销或暂停执行仲裁裁决的原因

与公约第五条第一款前四项相同，那么“皆大欢喜”，无论申请国

是以前四项理由直接决绝承认与执行，还是以裁决被仲裁地国或

准据法国撤销或暂停执行为由拒绝承认与执行承认与执行，都无

可厚非，而且一般情况下，如果一项仲裁裁决是因为与公约第五

条第一款前四项相同的理由被撤销或暂停执行，当事人亦没有必

要去其他国家寻求对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

如果被申请国发现仲裁被撤销或暂停的理由虽然与公约第

五条第一款前四项理由不同，但却与被申请国内国法一致，被申

请国当然可以仲裁裁决被仲裁地国或准据法国撤销或暂停执行

为由拒绝承认与执行。

但如果仲裁裁决被撤销或暂停执行的理由是仲裁地国或准

据法国所特有的，被申请国法律没有将其纳入撤销或暂停仲裁裁

决的理由，被申请国，尤其是将公约第五条完全纳入本国法的被

申请国势必要做一番权衡与考量。如若不影响被申请国当事人

的重大利益，那被申请国可能不会贸然承认与执行被仲裁地国或

准据法国撤销或暂停执行的裁决。一旦拒绝承认与执行该裁决

会给被申请国当事人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失，被申请国必然会倾向

于保护本国当时人的利益，这时没有将第一款第五项纳入国内法

的国家，就可以“大大方方”的以此为由承认与执行该裁决，而其

他国家就要“搜肠刮肚”地为承认与执行该裁决寻找理由。

在克罗马罗依案中，美国就是先是引用公约第七条，在结合

国内《联邦仲裁法》，又指出“可以”的措辞，进行种种分析，最终承

认与执行了被埃及法院撤销的仲裁裁决。

另外公约规定了可以公共秩序为由拒绝承认与执行仲裁裁

决，那笔者依此类推，认为以公共秩序为由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

也可以行的通。因为仲裁地国或准据法国的管辖当局多为法院，

其作出的撤销或暂停执行仲裁裁决的决定可以看成是外国法院

的判决，当申请人以仲裁裁决被仲裁地国或准据法国管辖当局撤

销或暂停执行为由向被申请国申请拒绝承认与执行该裁决时，实

质上就是请求被申请国承认外国法院作出的此判决。根据国际

惯例，一国可以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与本国公共秩序不符为由加

以拒绝，也即是说，被申请国可以仲裁地国或准据法国撤销或暂

停执行仲裁裁决的判决与国内公共秩序不符而拒绝承认，进而承

认和执行该仲裁裁决。

这么看来，只要被申请国想，还是可以找到理由的。甚至可

以说，被申请国承认和执行被仲裁地国或准据法国管辖当局以当

地特有的法律规定为由撤销或暂停执行的仲裁裁决，是无可厚非

的，因为这些理由本身就不为被申请国所认可。所以就有学者提

出要对撤销仲裁裁决的理由加以区分，如保尔森提出撤销国际裁

决的“国际标准”和“国内标准”的区分。

笔者认为应该对公约第五条的体例作出修改，如果作为裁决

执行对象的当事人提出并证明裁决具有第一款前四项规定的情

况，被申请国就应当拒绝承认与执行该裁决。如果裁决被仲裁地

国或准据法国的管辖当局撤销或暂停执行，而理由又是当地法律

特有，就应当赋予被申请国自由裁量权，由其自行决定是否承认

与执行该裁决。毕竟，在各国撤销和暂停执行仲裁裁决的理由各

有不同的情况下，人为地要求被申请国不加审查地、无条件地拒

绝承认和执行被仲裁地国或准据法国的管辖当局撤销或暂停执

行的裁决是不现实的，在实践中也会遭到被申请国的抵制。

在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差异较大的现实背景下，统一各国

仲裁立法与实践的道路还很漫长。当初《纽约公约》英文文本的

“无心之失”，恰好给了我们一个折中的过渡方式，只有到真正实

现统一各国仲裁立法的那天，桑德斯教授“对于执行地国法院可

以拒绝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理由中，并没有给当地法院的法官留

下任何自由裁量权”的立法初衷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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